附件1

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举报处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工作，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举报，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向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反映经营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以下简称被举报人）涉嫌违反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线索、请求依法查处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无线电管理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职责的组织。
第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举报，应当遵守职权法定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公正、高效处理。
第四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不得利用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被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扰乱管理秩序。

第二章 受 理
第五条 举报由被举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通过网络实施的违法行为，由被举报人的网络接入地、许可或者备案地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网络接入地、许可或者备案地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不能处理或者不适宜处理的，由被举报人住所地、实际经营地地方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上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指定下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有关举报。
第六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应当通过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布的接收举报的渠道进行。
第七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应当提交被举报人涉嫌违反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和证明该事实所必需的相关证据等材料。
举报人实名举报的，还应当提交举报人真实姓名（名称）、有效联系方式和相关证照等材料。举报人委托他人代为举报的，应当提供举报人和被委托人的真实姓名（名称）、有效联系方式、相关证照以及授权委托书等材料；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由举报人和被委托人签名（盖章）。
第八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通过捏造、歪曲事实等方式诬告陷害他人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九条 举报人提交的材料符合下列条件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受理：
（一）被举报行为涉嫌违反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
（二）属于本机关法定职责范围或者依法受委托管理事项范围；
（三）举报材料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要求。
第十条 除因不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条件不予受理外，举报人提交的材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不予受理：
（一）没有明确的被举报人的；
（二）举报已由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理或者办结，举报人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以同一事实重复举报的；
（三）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播的信息，经补正提示后不补正或者补正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其他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 
举报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要求，经补正提示后不补正或者补正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按照匿名举报处理。
第十一条 当事人通过举报渠道提出咨询、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许可、检举控告等其他事项，或者举报中含有前述其他事项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告知其通过相应渠道提出该其他事项。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对举报中含有的电信用户申诉事项，可以在受理举报时，根据《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有关规定一并处理，或者告知其通过电信用户申诉渠道提出；决定受理电信用户申诉事项的，可以由本机关处理，也可以将申诉事项转交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构处理。
第十二条 当事人通过咨询、政府信息公开、电信用户申诉、行政许可、检举控告等渠道提出举报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告知其通过举报渠道提出。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通过信访、市民服务热线等渠道转来的举报，按照本办法关于受理、办理、答复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举报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并告知，15日内未告知的，视为受理。
第三章 办 理
第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理举报后，应当对举报材料进行审核，按照下列情况作出处理：
（一）根据举报材料，可以认定符合行政处罚立案标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及时立案；
（二）根据举报材料，可以认定被举报人不存在相关违法行为的，将认定情况书面告知实名举报人；
（三）根据举报材料，可以认定被举报人涉嫌违反工业和信息化行业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但缺少初步证明违法行为证据的，进一步调查；
（四）举报的问题在其他举报或者其他案件中已作处理或者已有处理定论，举报材料没有提供新情况和新证据的，将认定情况书面告知实名举报人。
第十五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向举报人、被举报人或者相关人员调查。举报人、被举报人或者相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回答询问、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处理举报需要其他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协助调查，协助事项属于被请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职权范围内的，被请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协助。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开展调查工作，适用行政处罚程序相关规定。
第十六条 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多个举报，或者多个举报人就同一类事项提出多个举报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可以合并处理、答复。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不同诉求处理渠道、程序的数据共享，做好诉求查重，避免同一诉求多头办理、多渠道办理。
第十七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调查发现本机关对受理的举报无处理职责的，应当及时告知实名举报人向有处理职责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举报，或者将举报材料和收集的证据移送有处理职责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并同时告知实名举报人移送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将举报移送给其他行政区域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的，应当事前沟通。收到移送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移送的举报之日起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认为不属于本机关处理的，不得再行移送，应当在15日内报请共同的上一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决定。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收到其他行政机关移送的举报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认为不应由本机关受理的，应当及时反馈该其他行政机关并退还举报材料。
第十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在处理举报过程中，发现举报人或者其被委托人存在多次无法律依据提出举报且在被指正后仍然无法律依据提出举报，通过造假、捏造事实等方式获取经营者等相关主体赔偿，或者对经营者等相关主体进行敲诈勒索等滥用举报行为的，不再受理其举报或者代他人提出的举报，已经受理的，终止办理，并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
工业和信息化部分领域做好滥用举报案例的梳理汇总、分析研究和数据共享等工作。
第十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举报之日起60日内调查并作出如下处理，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进行书面答复：
（一）认定符合行政处罚立案标准的，按照《工业和信息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及时立案；
（二）未发现违法行为或者违法行为已过行政处罚时效的，终结调查；
（三）认定存在违法行为但具有不予处罚情形的，不予处罚并责令改正；
（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及时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举报的问题在其他举报或者其他案件中已作处理或者已有处理定论，举报材料没有提供新情况和新证据的，书面告知认定情况。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无法按照前款规定期限调查完毕或者作出上述处理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相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一次，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书面告知举报人处理进度和延期情况。
第二十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行书面答复，内容应当包含认定的基本情况、处理决定及理由。
对于受理的举报，举报人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答复前主动撤回举报的，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不再答复；其再次提出同一举报但没有新情况和新证据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一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符合立案标准的举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处理后，应当将作出的相关决定情况书面告知举报人。
第二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在举报案件处理完毕后，及时将相关案卷立卷归档。
第二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在处理举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不得泄露给与办理举报工作无关的单位和人员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第二十四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举报处理工作中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书面答复、告知，包括纸质形式以及平台短信、电子邮件、网络系统答复等电子信息形式。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六条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举报人大量提出的与已受理、正在处理或者已处理完毕举报重复的举报，不再告知或者答复。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处理匿名举报或者与举报人无利害关系的举报，不适用本办法关于受理、答复和告知的规定；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X年XX月XX日起施行。2023年3月13日公布的《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工信部政法〔2023〕3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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